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顶固

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顶固集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顶固集创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进

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苏祺云、蒋念根、徐海清、李广顺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凯迪仕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仕”）48%股权（以下简称“购买资产事宜”）。该

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审核等流程，存在不确定性。该交易前，公

司持有凯迪仕 3.70%股权，如该交易顺利完成，公司将累计持有凯迪仕 51.70%

股权，凯迪仕将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2019 年度预计与其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度预计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凯迪仕及其子公司 10,000.0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03-20 



营业期限：自 2013-03-20 起至 2033-03-20 止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学园 C 栋 3 单元 202 房 

法定代表人：苏祺云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3626.64 

一般经营项目：指纹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及家居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及相关技

术咨询；指纹和智能电子门锁、指纹和智能电子门禁、指纹和智能电子考勤、指

纹和智能电子保险箱的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自有物业

租赁（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经营电信业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凯迪仕及其子公司为公司上游企业，公司主要采购其生产的智能门锁产品，

一直保持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严格遵循公允、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

购买资产事宜交易完成后凯迪仕及其子公司将成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交易将

继续严格遵循公允、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

互惠原则签署交易协议，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

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与凯迪仕及其子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经营业务往来关系，属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往来。购买资产事宜交易完成后，凯迪仕及其子公司将成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市场公允、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与凯迪仕及

其子公司签订正常业务往来合同。公司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五、相关审核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新增关联方及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且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故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事项。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本次新增关联方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且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保荐机构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

核查，查阅了公司董事会材料及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

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投赞成票； 

3、本次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综上所述，长城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长城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何  东              张国连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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